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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攜 手 扶 弱 基 金 的 推 行 情 況  

 
目 的  
 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攜 手 扶 弱 基 金（ 基 金 ）自 2010
年 5月 獲 注 資 二 億 元 後 至 今 的 推 行 情 況 。  
 
背 景  
 
2.  政 府 在 2005年 以 二 億 元 設 立 基 金 ， 推 動 社 會 福 利 界 、

商 界 和 政 府 建 立 三 方 伙 伴 合 作 關 係。 政 府 會 按 商 業 機 構 的 捐

贈 ， 提 供 等 額 資 助 予 非 政 府 福 利 機 構 推 行 福 利 計 劃 ， 以 扶 助

弱 勢 社 群 。 基 金 第 一 輪 至 第 五 輪 的 進 展 情 況 已 於 2010年 4月

向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， 並 獲 得 委 員 支 持 向 基 金 注 資

二 億 元 。 隨 着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於 2010年 5月 批 准 向 基 金 額

外 注 資 二 億 元 ， 基 金 於 2010年 6月 至 2013年 2月 期 間 ， 共 推 出

三 輪 （ 即 第 六 輪 至 第 八 輪 ） 申 請 。 當 中 第 六 輪 及 第 七 輪 申 請

的 審 批 已 經 完 成 ， 而 第 八 輪 的 申 請 則 已 於 2013年 2月 28日 截

止 ， 審 批 工 作 現 正 進 行 中 。  
 
最 新 進 展  
 
概 要  
 
3. 截 至 2013年 2月，基 金 自 成 立 至 今 合 共 資 助 141間 非 政

府 福 利 機 構 推 行 573個 福 利 計 劃 ， 涉 及 等 額 資 助 共 2億 4,707
萬 元 。 這 些 計 劃 共 得 到 917間 商 界 伙 伴 捐 助 ， 捐 款 金 額 達 2億

5,581萬 元，受 惠 的 弱 勢 社 群 逾 80萬 人。首 七 輪 之 獲 批 計 劃 概

覽 見 附 件 。  



 

 

 
基 金 自 上 次 匯 報 後 的 推 行 情 況  
 
4. 在 2010-11年 度 至 2012-13年 度 的 第 六 輪 及 第 七 輪 申 請

中 ， 基 金 共 批 准 97間 非 政 府 福 利 機 構 推 行 254個 福 利 計 劃 ，

涉 及 的 基 金 資 助 達 1億 1,982萬 元。共 有 463間 商 界 伙 伴 參 與 這

些 計 劃 ， 捐 款 金 額 共 計 1億 2,254萬 元 。  
 
5. 跟 過 往 五 輪 相 比 ， 下 列 項 目 均 有 上 升 趨 勢  – 

 
(a) 收 到 的 申 請 數 目 由 平 均 每 一 輪 的 78 宗 跳 升 至 150

宗 ， 升 幅 達 92%；  
 

(b) 申 請 的 非 政 府 福 利 機 構 數 目 由 平 均 每 一 輪 的 41
間 增 至 77 間 ， 升 幅 為 88%；  

 
(c) 參 與 商 界 伙 伴 數 目 由 平 均 每 一 輪 的 133 間 增 至

289 間 ， 升 幅 高 達 117%； 以 及  
 

(d) 商 界 伙 伴 捐 款 金 額 由 平 均 2,665 萬 元 增 至 6,127 萬

元 ， 升 幅 非 常 可 觀 。  
 
第 八 輪 申 請  
 
6. 為 了 進 一 步 推 廣 基 金 及 鼓 勵 更 多 商 業 機 構 參 與，社 會

福 利 署 （ 社 署 ） 除 透 過 新 聞 簡 報 會 宣 傳 基 金 外 ， 更 尋 求 各 行

業 商 會 、 曾 參 與 及 有 機 會 參 與 的 商 界 伙 伴 的 支 持 ， 並 邀 請 他

們 與 地 區 團 體 ／ 非 政 府 福 利 機 構 一 起 參 與 分 享 會 及 活 動， 從

而 宣 傳 推 廣 基 金 。  
 
7. 第 八 輪 申 請 已 於 2013年 2月 28日 截 止，共 收 到 152宗 申

請，涉 及 商 界 捐 助 達 8,103萬 元，參 與 捐 助 的 商 界 伙 伴 數 目 達

392間 ， 為 歷 輪 之 冠 。 此 外 ， 來 自 非 津 助 機 構 的 申 請 宗 數 亦

從 第 七 輪 的 53宗 上 升 至 第 八 輪 的 71宗 ， 升 幅 為 34%。 在 84間

申 請 非 政 府 福 利 機 構 當 中 ， 58%為 非 津 助 機 構 。  



 

 

 
改 善 措 施  
 
8. 為 加 快 申 請、審 核 及 批 准 程 序，基 金 自 第 七 輪 起，簡

化 了 十 萬 元 或 以 下 等 額 資 助 申 請 的 程 序 。 就 此 項 改 善 措 施 ，

福 利 界 的 反 應 令 人 鼓 舞 ， 有 關 申 請 的 宗 數 由 第 六 輪 的 20宗 增

加 至 第 八 輪 的 44宗 ， 升 幅 達 120%。  
 
基 金 評 估 研 究  
 
9. 基 金 首 次 評 估 研 究 於 2007年 進 行，香 港 理 工 大 學（ 理

大 ） 獲 委 託 進 行 「 攜 手 扶 弱 基 金 資 助 計 劃 中 的 民 商 協 作 評 估

研 究 」， 就 43個 於 第 一 及 二 輪 獲 基 金 資 助 的 計 劃 進 行 詳 細 檢

討 。 該 研 究 結 果 及 建 議 已 於 2008年 6月 12日 向 立 法 會 福 利 事

務 委 員 會 報 告 。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非 政 府 福 利 機 構 、 商 界 伙 伴 以

及 服 務 使 用 者 均 滿 意 基 金 資 助 計 劃 的 成 效， 認 為 成 績 令 人 鼓

舞 。 非 政 府 福 利 機 構 及 商 界 伙 伴 均 表 示 樂 見 計 劃 項 目 在 完 結

後 伙 伴 協 作 關 係 能 夠 延 續 。  
 
10. 為 探 討 獲 批 項 目 的 成 效 能 否 達 到 基 金 推 廣 及 維 持

「 民 、 商 、 官 」 三 方 協 作 扶 助 弱 勢 人 士 的 目 的 ， 理 大 於 2010
年 9月 獲 委 託 就 基 金 進 行 第 二 次 評 估 研 究 ， 題 目 為 「 攜 手 扶

弱 基 金 評 估 研 究 」 （ 研 究 ） 。 該 研 究 參 考 了 第 一 次 評 估 研 究

的 結 果 ， 進 一 步 探 討 「 民 、 商 、 官 」 三 方 協 作 的 成 效 和 已 完

結 計 劃 的 成 本 效 益 。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獲 得 基 金 資 助 的 計 劃 在 提

升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生 活 質 素 、 個 人 能 力 、 就 業 能 力 ／ 技 能 及 倡

導 共 融 方 面 均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， 成 績 令 人 鼓 舞 。  
 
11. 社 署 在 推 行 第 八 輪 申 請 時 已 採 納 了 第 二 次 顧 問 研 究

的 建 議 如 下  – 
 

(a) 優 先 考 慮 能 夠 提 供 成 效 評 估 的 計 劃 ；  
 

(b) 優 先 考 慮 可 維 繫 與 商 界 可 持 續 及 策 略 性 伙 伴 合 作

關 係 的 計 劃 （ 例 如 獲 商 界 伙 伴 廣 泛 參 與 及 企 業 義

工 積 極 參 與 的 計 劃 ） ； 以 及  
 

(c) 動 員 社 署 轄 下 11 個 地 區 的 福 利 辦 事 處，在 其 區 內

各 類 平 台 向 商 業 機 構 推 廣 基 金 ， 並 且 協 助 區 內 中



 

 

小 型 的 非 政 府 福 利 機 構 尋 找 同 區 有 機 會 參 與 的 商

界 伙 伴 ， 以 及 舉 辦 地 區 推 廣 活 動 。  
 
未 來 路 向  
 
12. 通 過 廣 泛 的 宣 傳 措 施，基 金 自 第 五 輪 申 請 起，在 非 政

府 福 利 機 構 及 商 界 中 已 經 廣 受 歡 迎。 考 慮 到 基 金 已 取 得 的 成

績 ， 基 金 將 繼 續 鼓 勵 跨 界 別 合 作 ， 以 推 行 更 多 切 合 弱 勢 社 群

不 同 需 要 的 福 利 計 劃 ， 讓 更 多 人 士 受 惠 。  
 
徵 詢 意 見  
 
13.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的 內 容 。  
 
 
社 會 福 利 署  
2013年 4月



 
基 金 獲 批 計 劃 概 覽  

 
 
 
 

 第 一 輪  第 二 輪  第 三 輪  第 四 輪  第 五 輪  第 六 輪  第 七 輪  總 計  

申 請 日 期  
(2005年 3月

至  
2005年 5月 )

(2005年 10
月  
至  

2005年 12
月 ) 

(2006年 7月

至  
2007年 7月 )

(2008年 1月  
至  

2008年 6月 ) 

(2009年 2月

至  
2009年 7月 )

(2010年 6月

至  
2010年 9月 )

(2011年 9月

至  
2011年 12

月 ) 

-  

申 請 數 目  43 28 65 93 161 152 148 690 

獲 批 的 申 請 數 目  29 14 54 80 142 123 131 573 

提 出 申 請 的 非 政 府 福

利 機 構 數 目
註 1  

29 14 41 47 72 62 91 -  

新 提 出 申 請 的 非 政 府

福 利 機 構 數 目  
29 14 26 12 29 16 15 141註 2  

商 界 伙 伴 數 目
註 1 80 29 108 174 272 317 260 -  

新 的 商 界 伙 伴 數 目  80 29 93 145 221 222 127 917註 3  

批 出 的 資 助 總 額  890萬 元  450萬 元  1,600萬 元 3,786萬 元  5,999萬 元 5,719萬 元 6,263萬 元
2億 4,707 

萬 元  

商 界 捐 款 總 額  

（ 包 括 現 金 及 實 物 捐

贈 ）  

1,104萬 元 513萬 元  1,741萬 元 3,813萬 元  6,156萬 元 5,902萬 元 6,352萬 元
2億 5,581 

萬 元  

 

 

附 件  



 

 

註 1：  此 項 顯 示 參 與 某 一 輪 申 請 的 非 政 府 福 利 機 構 ／ 商 界 伙 伴 的 數 目。由 於 部 分 非 政 府 福 利 機 構

／ 商 界 伙 伴 可 能 亦 有 參 與 其 他 各 輪 申 請 並 獲 批 的 計 劃。為 避 免 重 覆 計 算 有 關 數 字，故 此 沒 有 提 供 相

關 的 總 數 。  
 
註 2：  在 這 141間 非 政 府 福 利 機 構 當 中 ， 有 87間 獲 基 金 資 助 推 行 超 過 一 個 項 目 。  
 
註 3：  在 這 917間 商 界 伙 伴 當 中 ， 有 219間 商 界 伙 伴 曾 就 超 過 一 個 基 金 項 目 捐 贈 現 金 或 實 物 。  


